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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歌應否本地立法 

 

發 言 者： 何京文先生 

代表機構：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(香港) 

發言內容： 

1. 國歌是國家用於團結民族、鼓勵國民士氣的勵志歌曲， 

須受尊重。 

2. 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等權利並非是無限的，香港終審庭已有定案。

應立法禁止侮辱國歌。 

3.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國歌立法納入香港和澳門基本法，香港是

中國的一部分，國歌法應立，無需爭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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